上海健康医学院“优秀通讯员”评选办法
为加强学校和各部门、学院、基层党组织、附属卫校分校、附属医院活动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推进学校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，充分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表彰在校新闻宣传报道中做出贡献的通讯员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优秀通讯员评选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    一、评选范围
学校各部门、二级学院、附属卫校（分校）、附属医院通讯员
二、评选条件

1.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思想品德良好，认真履行通讯员工作职责，态度积极，成绩突出。
2.热爱新闻宣传工作，具有较强的新闻捕捉、策划和撰写能力，积极为校园网、校报、官方微信投稿。
3.关心了解学校和所在部门、学院、基层党组织、附属卫校分校、附属医院的重要活动，并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新闻稿件或报道线索。
4.认真遵照交稿流程，对推送稿件认真审阅、严格把关，并能根据相关意见或建议进一步修改，保证稿件质量。
5.严格遵守所在单位的工作纪律，未发生负面报道和失实报道，无抄袭行为。
三、评选依据
1.符合以上条件的自荐者。

2.每学期在校内外媒体上发表的稿件数量和质量。

3.每学期新闻预报情况。

4.二级网站、二级微信发布情况。

5.积极向学校网站、官微、校报等媒体平台递交稿件。

每个学期上交稿件达10篇以上，且本人撰写稿件至少6篇。评选将参照《手册》和每月的稿件排行榜。
6.积极参加宣传部的相关活动。

积极参加通讯员会议、培训等活动，认真做好《通讯员手册》记录及时上交并做好其他相关工作。

根据以上实际表现，遴选出优秀通讯员。
四、评选流程

1.自荐

通讯员个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自荐表。

2.复评

宣传部组织复评小组，对通讯员结合平时工作、递交材料进行复评，评选出校“优秀通讯员”。

公示

    对评出的优秀通讯员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。

五、表彰奖励：

对获奖的“优秀通讯员”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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